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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927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益股份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融证券 
 

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澄清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传闻简述 

(一)传播中介 

传播方式：网络平台 

报道传闻媒体：今日头条、金色光等 

(二)传闻内容 

根据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七

条的规定，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

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。 

广益股份通过厦门金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借贷平台“借贷之

家”向厦门金拾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借款 200 万，相关媒体根据

公司公告，质疑厦门金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存在“超贷”的问题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(一)传闻事项属实情况 

不属实。 

(二)董事会核查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就网络媒体传播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，厦门金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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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服务有限公司不存在“超贷”的问题。 

(三)传闻报道不实的说明 

经董事会核查确认，实际情况是：广益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

稻野寻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满足流动资金需要，分别向厦门金

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平台“借贷之家”的出借人借款 100万元，

借款主体为两家公司，分别为挂牌公司和挂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两

份借款合同显示借款金额均没有超过 100 万元，不存在“超贷”的问

题。 

因湖南稻野寻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广益股份合并报表的

全资子公司，广益股份在 2018 年 3月 14 日的信息披露过程中，以合

并报表的口径，合并披露了向厦门金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借贷平台借

款的金额，由此造成了相关媒体的误解。 

(四)郑重提醒 

网站 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 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平台，

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平台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

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无。 

 

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18 年 4月 10 日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
